余府办发〔2022〕22号
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余市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新余市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新余市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安全文明骑行，降压道路交通事故，助推我市创建文明城市，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城市，现决定自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分两个阶段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坚持打防并举、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依法依规加大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力度，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着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工作目标

（一）2022年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事故总量同比下降30%，死亡人数同比下降30% ；

（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坐人员头盔佩戴率达90%以上；

（三）基本杜绝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遮阳伞行为。
三、治理重点

（一）骑乘摩托车（含二轮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超标二轮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不按规定载人、酒驾醉驾、逆行、闯红灯、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

（二）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未悬挂合法有效的号牌（含2019年备案登记牌）、逆行、闯红灯、不按规定载人、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

（三）无证照、超范围销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雨棚遮阳伞的经营企业或个人，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的经营企业或个人；

（四）销售不符合标准、列入强制性产品目录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拼装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四、实施步骤

综合治理时间自即日起至2023年3月底，分集中整治和巩固提升两个阶段。

（1） 集中整治阶段（即日起至12月31日）

一是宣传发动，营造氛围（宣传引导贯穿始终）。各单位要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和工作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交通安全文明出行主题活动，强化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宣传力度，让市民了解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交通习惯。

二是集中攻坚，形成“节点”（即日起至8月31日）。相关责任单位按照任务分工，聚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日常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加强源头管理，实行集中整治攻坚，强化联勤联动，确保在8月31日取得初步成效。

三是深化整治，达到“拐点”（9月1日至10月31日）。在前期集中攻坚的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深整治，由点带面，积少成多，突出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坚持重点施治，标本兼治，达到整治一类，教育一片，促成大多数人主动佩戴头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基本实现工作目标，

四是合力推进，实现“奇点”（11月1日至12月31日）。各职能部门各自管好自己的人，履行好各自职责，从源头预防、宣传教育、执法治理、平安建设考核等方面多管齐下，多部门联动，合力推进综合整治工作，确保在12月31日完成工作目标。

（2） 巩固提升阶段（2023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各地各部门按照边整治边规范原则，建立健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查处、线索移送等机制，巩固扩大综合治理工作成效。

五、组织领导

成立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逸翔为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夏得湧为第一副组长的全市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信访局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单位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宣传引导、集中整治、源头治理和信访维稳等五个工作组，其中综合协调组由市公安局牵头，负责综合治理工作的协调、督导、工作情况收集和汇总等工作；宣传引导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负责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引导、警示曝光等宣传相关工作；集中整治组由市公安局牵头，负责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源头治理组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负责从源头上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管控；信访维稳组由市信访局牵头，负责综合治理期间车辆销售商、车辆驾驶人及其他人员的信访维稳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部署。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是确保广大群众安全出行和道路畅通、提升城市形象、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真研究、周密部署，扎实推动工作有序进行。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牵头单位，要参照本方案制定相应工作子方案，并于8月15日前报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

（二）加强统筹调度。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要加强统筹协调、调度推动和督导检查，及时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压紧压实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责任，做到既发挥自身优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支持，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进一步将工作任务分解到本地各乡镇（街道办）、各职能部门，并纳入本地绩效考核，确保本地实现全年“事故死亡人数下降30%”的工作目标。

（三）强化督导问责。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要对各地各部门工作落实情况适时开展督查，并将督查结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之中。对于工作措施落实不力、治理成效不明显的单位，督促整改、进行通报或约谈相关单位负责人；综合治理工作行动期间，对摩托车发生亡人交通事故，因假冒伪劣头盔产品造成交通事故后果加重的，一律倒查生产、销售经营主体责任；对管理部门、行业机构直接责任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一律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公职人员或党员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查获的，一律抄送纪检监察机关。
为便于及时掌握工作情况及治理成效，各地各单位要指定一名联络人员，具体负责信息报送工作，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报送本月工作情况和成效。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可随时报送。（报送邮箱：3367558205@QQ.com ，联系人：彭悦航，联系电话：0790-6421133,18870908090）
附件：全市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任务清单 

全市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任务清单
	工作组
	工作
任务
	工作措施
	牵头
单位
	责任单位

	综
合
协
调
组
	协调

督导

通报
	1.组织召开工作调度会议；2.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通报；3.将各地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平安建设考核
	市公
安局
	市委办

市委政法委
市政府办

	宣
传
引
导
组
	宣传引导及警示曝光
	1.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文明出行活动宣传工作，组织指导相关单位和新闻媒体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安全文明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大造声势;利用各单位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电梯间等内部宣传阵地，采用宣传海报、公益广告等方式，大力宣传引导本单位工作人员养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行佩戴安全头盔等文明交通习惯。

2.组织协调新闻记者对综合治理工作进行跟踪报道，定期曝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及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等交通违法行为；定期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虚假宣传、欺诈销售的典型案例。

3.在国省道、县乡道沿线、村镇主要出入口或主干道沿线悬挂标语（不含城区）、宣传画；利用好“大喇叭”进村入户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着力提高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利用短信、微信群、互联网媒体平台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平台，发送安全提示信息。

4.针对市直各单位、企事业单位内部职工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抄告。第一次抄告至所在单位，并由单位负责人对其采取内部惩戒措施；第二次连同所属单位共同抄告至“两办”,将全市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各单位年度平安建设进行考核。

5.市直各单位、企事业单位要加强内部工作人员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等文明出行的教育管理和检查督促，可采购安全头盔等作为劳保用品发放给有需要的职工。

6.设有门卫岗的市直各单位、企事业单位，要对进出外来人员开展劝导工作，对未佩戴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车辆无牌等车辆不允许进入，严格落实门岗检查和考评制度。

7.市直各单位要落实好主管责任，对主管的企业，督促其做好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内部管理和外来人员管理工作。

	市委
宣传部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驻市企业

	集
中
整
治
组
	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1.加强车辆号牌登记管理工作，为群众办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证照、保险等各项业务。

2.开展路面执法集中整治工作，对骑乘人员不按规定载人、无证无牌、酒驾醉驾、不佩戴安全头盔、加装雨棚遮阳伞具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3.对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集中整治行动中阻碍执行公务、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依法打击处理。

4.对在人行道上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整治，及时查处违规停放于人行道上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或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的车辆，以及人行道上摆摊设点行为。

5.对“摩的”等形式的非法运营行为进行打击。
	市公
安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源
头
治
理
组
	源头上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治理
	1.严禁企业生产、销售未列入《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机动车产品，对擅自生产、销售未经准入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产品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

2.加强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销售领域检查力度，依法从严查处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销售加装于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雨棚遮阳伞等行为的经营主体，严厉打击无照、超范围经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倡导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采取“买车送头盔”形式，在商家张贴宣传海报提醒消费者骑乘车辆佩戴安全头盔。

3.全市中小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知识教育，要求在校学生不达年龄不骑车（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摩托车需年满18周岁），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提升头盔佩戴率；通过“小手拉大手”交通安全主题活动、家长会、签订责任书等形式，提高家长和监护人交通安全责任意识；主管部门要对各学校师生、家长头盔佩戴率、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等指标进行考核，可采取抄告的形式进行挂牌督办。

4.在建工地、“两客一危一货”企业、驾校、客运站场、车站、成品油销售企业等行业企业中，开展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综合治理的宣传，督促企业加强对内部员工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5.全市各小区物业部门要对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非法安装雨棚遮阳伞进出小区人员开展劝导提醒。

6.依法查处已许可或备案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棚伞具的行为；严禁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对无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予以修理。对存在非法改装、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的维修经营者，可采取先教育警示、再处罚的形式强化管理，造成严重后果者，吊销维修经营许可证。

7.全市成品油销售企业要严禁为无牌无证、未配备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的摩托车提供加油服务。对存在成品油加油站点为无号牌、未配备安全头盔、非法加装雨棚遮阳伞的摩托车提供加油服务的，一经发现，采取第一次给予行业内通报，责令企业整改，第二次由成品油市场执法部门采取相应处罚措施。

8.落实行业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督促快递、外卖企业全面掌握从业人员是否取得驾驶资质、所驾乘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否符合上路行驶规定等情况，对于未取得驾驶证资质的快递员，给予一定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引导相关快递人员通过考试取得驾驶证资质，并对车辆实行统一编号，劝导文明守法出行。对一年内发生3次及以上违法或2次负同等责任及以上事故的骑行人予以通报，责令企业整改。

9.加强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的管理，督促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为共享电动自行车配备安全头盔。

10.加强环卫作业人员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督促环卫企业加强环卫工作人员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等管理。

11.按程序建设交通违法信息非现场采集设备。

12.对每一起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1人及以上事故开展挂牌督办，联合交管部门开展深度调查，追溯源头，抄报相关部门。

13.通过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及保险宣传力度，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投保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险、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等商业保险，加强人身安全保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各相关职能单位〔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邮政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数投公司、市应急管理局、市委信访局、团市委、银保监局新余分局〕

	信
访
维
稳
组
	信访维稳工作
	做好全市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期间车辆销售企业、车辆驾驶人及其他人员的信访维稳工作。
	市信
访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各单位信访部门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纪委市监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新余军分区政治部，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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